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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

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通产丽星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

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

予以公开澄清；

（三）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

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本次获配股份进行锁定处理，并承诺获配股份自该股份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将本次获配股份进行锁定处理，并承诺获配股份自该股份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

三、保荐机构承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

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通产丽星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验资机构承诺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

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１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１０

，

６８８

万股

３

、发行价格：

６．６６

元

／

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１１

，

８２０

，

８００．００

元

５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９０

，

２６２

，

７４８．０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１０

，

６８８

万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新增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中，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其他认购对象自

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

日（如遇非交易日

顺延）。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

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简称 具体含义

公司

、

发行人

、

通产丽星 指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通产丽星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不超过

１２

，

６０９．５

万股的行

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董事会 指 通产丽星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通产丽星的年度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通产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商控实业 指 深圳市商控实业有限公司

，

为通产集团全资子公司

保荐人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

中银律师 指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资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资产评估机构 指 深圳市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元

、

万元 指 指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和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和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

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

相关议案。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５．７１

元

／

股，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１２

，

６０９．５

万股。

（二）监管部门核准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深圳市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

题的批复》（深国资委［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批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深圳市国资委核发《关于调整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批复》（深国资委

函〔

２０１２

〕

４３９

号），批准公司调整后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本次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无条件通

过。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９０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２

，

５４５

万股新股，有效期

６

个月。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１０３

号《验资报告》。根据

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７

：

００

，长城证券为通产丽星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已收到认购资金人民

币

７１１

，

８２０

，

８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长城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的资金划转至公司的指定帐

户内。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１０４

号《验资报告》。 根

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１１

，

８２０

，

８００．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

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１

，

５５８

，

０５２．００

元，通产丽星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９０

，

２６２

，

７４８．００

元，其中增加

实收资本（股本）

１０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５８３

，

３８２

，

７４８．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

份的股权登记工作。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本次发行

Ａ

股共计

１０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

（二）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不低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

８．０８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

１

元现金），依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确定的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７．９８

元

／

股。

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不低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

５．７４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

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

求，根据竞价结果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每

１０

股派发

０．３

元现金），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５．７１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６．６６

元

／

股，为发行底价

５．７１

元

／

股的

１１６．６４％

，及发行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８．３３

元

／

股的

７９．９５％

。

（三）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本次发行

１０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的股票数量及

６．６６

元

／

股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１

，

１８２．０８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计评估验资费、股份登记费、信息披露费等）

２１

，

５５８

，

０５２．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６９０

，

２６２

，

７４８．００

元。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

份的股权登记工作。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

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等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公司和保荐机构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

价的情况，并依次按“通产集团优先、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最终发行价格为

６．６６

元

／

股，并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确定为以下

５

名特定对象：

序号 公司名称 获配价格

（

元

）

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 限售期

（

万股

） （

万元

） （

月

）

１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５

，

５０４．００ ３６

，

６５６．６４ ３６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６．６６ ２

，

４００．００ １５

，

９８４．００ １２

３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９１０．００ ６

，

０６０．６０ １２

４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６６０．００ １２

５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８７４．００ ５

，

８２０．８４ １２

合计

６．６６ １０

，

６８８．００ ７１

，

１８２．０８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９

号投资大厦

１２

层

Ｂ３－５

区

法定代表人：王楚

注册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包装产品的销售及技术研发（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

外）；包装行业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审批）；自有房屋租赁；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务。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郑万春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亿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亿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收购并经营中国农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商业化收购、委托代理、投资；

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

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

行申请再贷款；国债现券和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现券交易和回购；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

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保险兼业代理（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０４

日）；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的其他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以外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一般经营业务：无。

３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６８

室

法定代表人：黄松德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的

项目除外）。

４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郭怀保

注册资本：

５１５８０４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１５８０４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策划；咨询服

务；产权经纪。

５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翁先定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整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整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

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

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通产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它发行对象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各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１

、公司与控股股东通产集团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由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通产集团签署

《深圳八六三计划材料表面技术研发中心（深圳市材料表面分析检测中心）委托管理协议》，由公司受托经

营管理八六三中心，受托经营管理起始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终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并根据八六三中

心的经营结果收取委托管理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１２

月，通产集团向公司支付固定委托管理费用

７．５

万元；根据

托管协议和八六三中心

２０１１

年的经营业绩，

２０１１

年公司对通产集团的托管费收入

１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的

托管费收入为

３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由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通产集团的子公司商控

实业签署 《物业租赁协议》， 公司向商控实业租用其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西社区深惠路旁的第

三、四、五号厂房共计建筑面积

２９

，

７３５．９８

平方米。 租赁协议规定：租赁期限为

３

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第一年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月人民币

７

元计算；第二年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月人

民币

８

元计算；第三年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月人民币

９

元计算。 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每年结算支付一次，

于每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一次性支付。 公司在该关联交易事项中，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租赁费用

１８０．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度发生租赁费用

２９４．３９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深

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为满足经营发展资金需要，公司向通产集团申请委托

贷款额度，

２０１２

年度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期限为一年，利率按照市场条件，不高于公司同期

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及通产集团三方签订兴

银深上委借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２

号委托借款合同，公司通过兴业银行向控股股东通产集团委托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

元，借款利率为

６．５６％

，期限为一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合计偿还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没有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不良影响，不损害公司利益。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通产集团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本公司与通产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关联交易请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关联交易公告。 同时，公司每年年度报告均披露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具体亦可参见。

２

、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除通产集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不存在重大交易，也不存在未来交易

安排。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保荐代表人：董建明、徐浙鸿

协 办 人：宋平

经办人员： 胡杰畏、刘朋飞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１６／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４６７８４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６６

名 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保荐代表人：张远航、徐新正

协 办 人：周伟纳

经办人员：郑凌云、夏韬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４１９

（二）律师

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崔炳全

经办人员：叶兰昌、罗元清、楼永辉、邢松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３０３８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８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３１５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３１５５５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经办人员：陈葆华、刘吉良

办公地址：深圳市滨河大道

５０２２

号联合广场

Ｂ

座

１１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０９９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０９６５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深圳市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鸣志

经办人员：黄琼、毛媛

办公地址：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嘉信茂购物中心写字楼

１

栋

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５６３１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５０３０

第二节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２，９６３，５５２ ５１．５２ ０

２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３，５３５，９８９ ５．２５ ０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２．５１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４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３，９４５，０８７ １．５３ ０

５

薄曦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７２，７３１ １．１９ ０

６

邵贞贞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４０，７５４ １．１８ ０

７

李伟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３０，８８２ １．０６ ０

８

吴萍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１１，２１１ １．０１ ０

９

陈健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４６，１０４ ０．９１ ０

１０

耿彦旻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０４，８００ ０．８２ ０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８，００３，５５２ ５１．５１５ ５５，０４０，０００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８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３，５３５，９８９ ３．７１ ０

４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９，１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 ９，１００，０００

６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８，７４０，０００ ２．３９ ８，７４０，０００

７

全国社保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１．７８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８

邵贞贞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３８，９２０ ０．９４ ０

９

孙纯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２８，２７７ ０．８０ ０

１０

耿彦旻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７８，９００ ０．７９ ０

二、本次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由

２５８

，

０６８

，

９５６

股增加至

３６４

，

９４８

，

９５６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情况如下：

类 别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１１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３１．０６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９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２６．１７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１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４．８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１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４．８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２５１

，

５８８

，

９５６ ９７．４９ ２５１

，

５８８

，

９５６ ６８．９４

合 计

２５８

，

０６８

，

９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４

，

９４８

，

９５６ １００．００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

将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财务风险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

１０

，

６８８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

６９０

，

２６２

，

７４８．００

元，总股本增加至

３６４

，

９４８

，

９５６

股。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基础经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前后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８８ ３．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９１８ ０．２０６４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化妆品及食品塑料包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将紧紧围

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募集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的产能扩张和技术改造，及购买生产必须的厂房及配套设

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显著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

要及股东根本利益。

（五）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控股股东通产集团的持股比例从

５１．５２％

变为

５１．５１５％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

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更多的投资

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股东并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

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六）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七）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向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商控实业租赁位于龙岗区坪地街道坪西社区深惠路旁的宗地

号为

Ｇ１０１０６－０１２６

厂房及配套设施中的第三、四和五号厂房，构成经常性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后，公司将购

买该厂房和配套设施，公司将消除和商控实业的关联租赁，明显减少经常性的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前后，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立

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９４

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２０１４

号）。以下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 发行人近三年（以下简称“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３８

，

８７２．７２ １１３

，

８４２．２２ ８０

，

３３５．２３

负债总额

６１

，

２３７．８２ ４２

，

７３０．５４ ２１

，

３２６．４１

净资产

７７

，

６３４．９１ ７１

，

１１１．６８ ５９

，

００８．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７４

，

２２４．９３ ６９

，

２７４．０６ ５８

，

９９９．０１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６４０．５６ ９２

，

９４５．０８ ７１

，

４０３．７５

营业利润

７

，

４０６．１９ １０

，

０１３．７３ ９

，

９２３．３８

利润总额

８

，

５３８．２５ １１

，

７２１．６６ １０

，

８２６．６４

净利润

７

，

６３３．９２ １０

，

５１８．２９ ９

，

６７１．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７

，

５３１．５６ １０

，

２７５．０６ ９

，

６７０．１２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５１７．３２ ５

，

８４６．２６ ８

，

０４７．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３６１．７２ －２０

，

９０４．３６ －１３

，

３６２．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１２０．４７ １０

，

７９５．７０ ２

，

７４８．６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

，

２８１．８０ －４

，

３７８．４２ －２

，

７５１．４６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２５ １．３７ １．８８

速动比率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４９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

）

５５．０４ ３９．４４ ２８．１６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

）

４４．１０ ３７．５３ ２６．５５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８８ ２．６８ ２．２９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４．０５ ４．６８ ５．７４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６．０２ ６．５６ ７．７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元

）

０．３７ ０．２３ ０．３１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２４ －０．１７ －０．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１０．５％ １６．０２ １７．４４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８．９９％ １３．４４ １５．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０．２９ ０．４０ ０．３７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３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０．２９ ０．４０ ０．３７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３４

（五）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０

，

３１６．４６ －２７４

，

２６４ ３４６

，

４５４

偶发性的所得税抵免

０．００ １

，

９５３

，

７３３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１２

，

１８７

，

６８１．４０ １４

，

３３９

，

３７４ ９

，

３１７

，

０３１

企业取得子公司投资成本小于

其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０．００ １

，

９２２

，

９３３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０４６ －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９９６

，

７７６．８６ －７８

，

８０３ －６３０

，

８９８

所得税影响数

１

，

６５４

，

７０１．２１ －２

，

４９５

，

９２９ －１

，

３７９

，

８３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

，

１６６．１２ １０

，

５３７ －

扣除所得税影响数后的非

经常性损益

９

，

６５７

，

７２０．７５ １６

，

５４７

，

６２５ ９

，

００２

，

７５５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资产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１

，

９３２．２２ ５１．８０ ５４

，

５４１．９９ ４７．９１ ３９

，

４９２．３７ ４９．１６

其中

：

应收账款

２７

，

１９６．９０ １９．５８ ２４

，

９３９．７３ ２１．９１ １４

，

７９２．２３ １８．４１

存货

１４

，

３９７．６７ １０．３７ １３

，

１７１．００ １１．５７ ８

，

２６６．７２ １０．２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６

，

９４０．５１ ４８．２０ ５９

，

３００．２３ ５２．０９ ４０

，

８４２．８６ ５０．８４

其中

：

固定资产

５７

，

３８７．７０ ４１．３２ ５１

，

８６９．９６ ４５．５６ ３８

，

４４４．６６ ４７．８６

无形资产

４

，

２９８．９７ ３．１０ ４

，

２８７．６４ ３．７７ １

，

５０６．４３ １．８８

资产总计

１３８

，

８７２．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３

，

８４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０

，

３３５．２３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发行人总资产不断增长，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分别为

８０

，

３３５．２３

万元、

１１３

，

８４２．２２

万元和

１３８

，

８７２．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４

，

６１２．６２

万元， 增幅

２２．２５％

；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３３

，

５０６．９９

万元， 增幅

４１．７１％

；

２０１２

年末总资产较

２０１１

年底增长

２５

，

０３０．５０

万元，增幅为

２１．９９％

。 发行人总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主要原因是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均有较大

增长。

发行人的流动资产主要由应收账款和存货构成。随着消费升级，化妆品需求不断增长，时尚消费品市

场快速发展，发行人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应收账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增长较大。

２０１０

年末发行人应

收账款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约

４

，

７００

万元，达到

１４

，

７９２．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末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达到

２４

，

９３９．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末应收账款金额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

２

，

２５７．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末发行人存货较

２００９

年末

增长约

２

，

９００

万元达到

８

，

２６６．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末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约

４

，

９００

万元，达到

１３

，

１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末

存货较

２０１１

年底增长

１

，

２２６．６７

万元。

发行人的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构成。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订单需求，提高产能，发行人加

大了生产线和技术改造的投入，固定资产不断增加。

２０１０

年末发行人固定资产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约

８

，

１００

万

元，达到

３８

，

４４４．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末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约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达到

５１

，

８６９．９６

万元。为了进一步扩充产

能，发行人正在苏州吴江建设新的生产基地（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１

年投入约

２

，

８００

万元购置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较

２０１０

年度有较大增长。

（二）负债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７

，

６３６．６３ ９４．１２ ３９

，

９０４．６３ ９３．３９ ２０

，

９７７．３１ ９８．３６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６０１．１９ ５．８８ ２

，

８２５．９２ ６．６１ ３４９．１０ １．６４

负债合计

６１

，

２３７．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２

，

７３０．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３２６．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末， 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为

２１

，

３２６．４１

万元、

４２

，

７３０．５５

万元和

６１

，

２３７．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中绝大部分为流动负债，发行人总负债逐年较快增长主要体现为流动负债的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分别为

９８．３６％

、

９３．３９％

和

９４．１２％

。

（三）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发行人近三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指标如下：

主要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４．０５ ４．６８ ５．７４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６．０２ ６．５６ ７．７６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状况良好，发行人客户主要为长期合作的国际知名化妆品公司，发行人与

主要客户多数采取“开票后

３０－９０

天结算”的付款方式。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分别为

５．７４

次

／

年、

４．６８

次

／

年和

４．０５

次

／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发行人延长了部分业

务增长较快的客户的账期。 该部分账期有所延长的客户商业信用良好，发行人均能按照账期回款。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７．７６

次

／

年、

６．５６

次

／

年和

６．０２

次

／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发行人存货周转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发行人会根据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适当增加采购备料

等因素使得期末原材料账面价值增加较大，同时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合并京信通，京信通的存货模具生产周期

较长，周转速度较慢。

（四）盈利能力

１

、营业收入及利润主要数据分析

单位：万元

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６４０．５６ ９２

，

９４５．０８ ７１

，

４０３．７５

营业成本

８３

，

０４６．７４ ７０

，

３４４．１６ ５３

，

０１８．１６

营业利润

７

，

４０６．１９ １０

，

０１３．７３ ９

，

９２３．３８

利润总额

８

，

５３８．２５ １１

，

７２１．６６ １０

，

８２６．６４

净利润

７

，

６３３．９２ １０

，

５１８．２９ ９

，

６７０．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５３１．５６ １０

，

２７５．０６ ９

，

６７０．１２

发行人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增长，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公司营业收入

２０１１

年同比增长

３０．１７％

，

２０１２

年同

比增长

１３．６６％

；营业成本分别增长

３２．６８％

、

１８．０６％

。 公司营业利润保持稳定。

２

、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单位：万元

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毛利

毛利率

（

％

）

毛利

毛利率

（

％

）

毛利 毛利率

（

％

）

软管

１１

，

５１１．１０ ２１．１１ １１

，

９８６．８６ ２４．１８ １１

，

１４８．３４ ２６．８７

吹瓶

３

，

４７９．００ ２０．９２ ３

，

１１８．７９ ２２．３５ ２

，

５７７．５２ ２３．２２

注塑

３

，

０１７．７６ ２１．０３ ３

，

１４１．６４ ２３．５１ ３

，

０１６．１２ ２４．５１

灌装

２

，

８０３．８３ １８．３１ ２

，

８０５．０９ ２３．４９ １

，

４４４．０８ ２３．５２

其他

１

，

７８２．１２ ３６．８８ １

，

５４８．５６ ３７．６２ １９９．５２ ５４．６４

综合

２２

，

５９３．８２ ２１．３９ ２２

，

６００．９３ ２４．３２ １８

，

３８５．５９ ２５．７５

发行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２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２５．７５％

、

２４．３２％

和

２１．３９％

，从趋势上来看，发行人毛利水

平近年来较为稳定。其中，

２０１１

年各产品的毛利水平均有小幅的减少，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导

致营业成本的上升，但受限于市场供求关系和发行人的议价能力，采购端的价格上涨并未完全传导至下

游销售端，使得发行人毛利率水平在

２０１１

年发生了小幅收窄。 为了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经营业绩的影

响，发行人通过优化供应链、加强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关系、提高产品档次、提升产品合格率、降低物耗等

措施化解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的毛利水平为

２１．３９％

，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水平下降约三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为人工成本增

加；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增长；部分新产品、新项目进展低于预期，成本费用与收入不匹配。

（五）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５１７．３２ ５

，

８４６．２６ ８

，

０４７．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３６１．７２ －２０

，

９０４．３６ －１３

，

３６２．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１２０．４７ １０

，

７９５．７０ ２

，

７４８．６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

，

２８１．８０ －４

，

３７８．４２ －２

，

７５１．４６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均为正值，经营活动现金流正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的净额同比减少了约

２７％

。 主要原因是：第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发行人付现金额的上升，其增长

幅度略高于销售的现金流收入；第二，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增长。

报告期内发行人为扩大生产规模，持续进行了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

２０１１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同

比增加

７４．４９％

， 主要是报告期内技改项目投资增加以及支付苏州土地款

２

，

８４４

万元、 广州丽盈工程款

１

，

６９２

万元所致。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２９２．７７％

，主要是由于银行贷款的增加。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１５

，

１２０．４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１

年度的

１０

，

７９５．７０

万元增加了

４０．０６％

，

主要是由于公司贷款金额的增加，从而应对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增加、新设募投项目的前期投入。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７２

，

０００

万元。

集资金净额（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１

广州丽盈技改项目

１５

，

８５９．００ １５

，

８５９．００

２

苏州通产丽星建设项目

２２

，

１１０．００ １８

，

７１６．００

３

购买厂房项目

２０

，

２０８．９０ ２０

，

２０８．９０

４

通产丽星技改项目

８

，

２４４．００ ８

，

２４４．００

５

技术中心升级项目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２

，

４２１．９０ ６９

，

０２７．９０

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

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的调整。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需要，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发行人自筹解决。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发行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先行以自筹资金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

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和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

有效；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已依法获得其内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已

履行完本次发行的全部法定批准、核准和许可程序；发行人为合法存续的上市公司，具备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主体资格；发行人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的必要授权，有权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相关事宜；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发行过程、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

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

二、保荐承销协议书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承销协议书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 自发行人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

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其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应的保荐责

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０

，

６８８

万股股份， 新增股份的相关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在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公司控股股东通产集团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他

认购对象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

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份文件的查阅

（一）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二）查阅地点：

１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２３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９００－８１０３

联系人：任红娟

２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１７

层

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４６７８４７

、

０２１－６１６８０３３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６６

联系人：刘朋飞、胡杰畏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４１９

联系人：郑凌云、张远航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一三年五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７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９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８

号文核准，贵州久联民爆

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联发展”或“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总额为不超过

６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为

６

亿元。 根据《久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期债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６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０．２

亿元，最终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

购量为

９４９．４

万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５８％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５．８

亿元，最终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量

为

４．３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７１．６７％

。其余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１６

，

０５０．６

万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２６．７５％

。

特此公告

发行人：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５９

号文核准，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１．９

亿元（含

１１．９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

告》，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６

亿元，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采

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

的方式发行。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０．１

亿元人民币。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

为

０．１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６７％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５．９

亿元人民币。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

为

５．９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８．３３％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5月2日

本次公告

(2013-075)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4

月

25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5

月

03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

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通产丽星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

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

予以公开澄清；

（三）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

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本次获配股份进行锁定处理，并承诺获配股份自该股份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将本次获配股份进行锁定处理，并承诺获配股份自该股份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

三、保荐机构承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

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通产丽星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验资机构承诺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

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１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１０

，

６８８

万股

３

、发行价格：

６．６６

元

／

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１１

，

８２０

，

８００．００

元

５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９０

，

２６２

，

７４８．０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１０

，

６８８

万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新增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中，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其他认购对象自

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

日（如遇非交易日

顺延）。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

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简称 具体含义

公司

、

发行人

、

通产丽星 指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通产丽星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不超过

１２

，

６０９．５

万股的行

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董事会 指 通产丽星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通产丽星的年度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通产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商控实业 指 深圳市商控实业有限公司

，

为通产集团全资子公司

保荐人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

中银律师 指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资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资产评估机构 指 深圳市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元

、

万元 指 指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和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和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

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

相关议案。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５．７１

元

／

股，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１２

，

６０９．５

万股。

（二）监管部门核准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深圳市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

题的批复》（深国资委［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批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深圳市国资委核发《关于调整通产丽星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批复》（深国资委

函〔

２０１２

〕

４３９

号），批准公司调整后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本次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无条件通

过。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９０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２

，

５４５

万股新股，有效期

６

个月。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１０３

号《验资报告》。根据

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７

：

００

，长城证券为通产丽星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已收到认购资金人民

币

７１１

，

８２０

，

８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长城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的资金划转至公司的指定帐

户内。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１０４

号《验资报告》。 根

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１１

，

８２０

，

８００．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

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１

，

５５８

，

０５２．００

元，通产丽星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９０

，

２６２

，

７４８．００

元，其中增加

实收资本（股本）

１０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５８３

，

３８２

，

７４８．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

份的股权登记工作。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本次发行

Ａ

股共计

１０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

（二）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不低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

８．０８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

１

元现金），依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确定的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７．９８

元

／

股。

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不低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

５．７４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

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

求，根据竞价结果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每

１０

股派发

０．３

元现金），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５．７１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６．６６

元

／

股，为发行底价

５．７１

元

／

股的

１１６．６４％

，及发行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８．３３

元

／

股的

７９．９５％

。

（三）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本次发行

１０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的股票数量及

６．６６

元

／

股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１

，

１８２．０８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计评估验资费、股份登记费、信息披露费等）

２１

，

５５８

，

０５２．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６９０

，

２６２

，

７４８．００

元。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

份的股权登记工作。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

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等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公司和保荐机构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

价的情况，并依次按“通产集团优先、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最终发行价格为

６．６６

元

／

股，并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确定为以下

５

名特定对象：

序号 公司名称 获配价格

（

元

）

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 限售期

（

万股

） （

万元

） （

月

）

１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５

，

５０４．００ ３６

，

６５６．６４ ３６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６．６６ ２

，

４００．００ １５

，

９８４．００ １２

３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９１０．００ ６

，

０６０．６０ １２

４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６６０．００ １２

５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８７４．００ ５

，

８２０．８４ １２

合计

６．６６ １０

，

６８８．００ ７１

，

１８２．０８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９

号投资大厦

１２

层

Ｂ３－５

区

法定代表人：王楚

注册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包装产品的销售及技术研发（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

外）；包装行业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审批）；自有房屋租赁；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务。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郑万春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亿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亿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收购并经营中国农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商业化收购、委托代理、投资；

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

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

行申请再贷款；国债现券和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现券交易和回购；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

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保险兼业代理（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０４

日）；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的其他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以外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一般经营业务：无。

３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６８

室

法定代表人：黄松德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的

项目除外）。

４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郭怀保

注册资本：

５１５８０４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１５８０４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策划；咨询服

务；产权经纪。

５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翁先定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整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整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

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

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通产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它发行对象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各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１

、公司与控股股东通产集团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由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通产集团签署

《深圳八六三计划材料表面技术研发中心（深圳市材料表面分析检测中心）委托管理协议》，由公司受托经

营管理八六三中心，受托经营管理起始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终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并根据八六三中

心的经营结果收取委托管理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１２

月，通产集团向公司支付固定委托管理费用

７．５

万元；根据

托管协议和八六三中心

２０１１

年的经营业绩，

２０１１

年公司对通产集团的托管费收入

１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的

托管费收入为

３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由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通产集团的子公司商控

实业签署 《物业租赁协议》， 公司向商控实业租用其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西社区深惠路旁的第

三、四、五号厂房共计建筑面积

２９

，

７３５．９８

平方米。 租赁协议规定：租赁期限为

３

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第一年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月人民币

７

元计算；第二年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月人

民币

８

元计算；第三年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月人民币

９

元计算。 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每年结算支付一次，

于每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一次性支付。 公司在该关联交易事项中，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租赁费用

１８０．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度发生租赁费用

２９４．３９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深

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为满足经营发展资金需要，公司向通产集团申请委托

贷款额度，

２０１２

年度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期限为一年，利率按照市场条件，不高于公司同期

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及通产集团三方签订兴

银深上委借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２

号委托借款合同，公司通过兴业银行向控股股东通产集团委托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

元，借款利率为

６．５６％

，期限为一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合计偿还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没有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不良影响，不损害公司利益。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通产集团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本公司与通产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关联交易请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关联交易公告。 同时，公司每年年度报告均披露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具体亦可参见。

２

、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除通产集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不存在重大交易，也不存在未来交易

安排。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保荐代表人：董建明、徐浙鸿

协 办 人：宋平

经办人员： 胡杰畏、刘朋飞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１６／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４６７８４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６６

名 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保荐代表人：张远航、徐新正

协 办 人：周伟纳

经办人员：郑凌云、夏韬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４１９

（二）律师

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崔炳全

经办人员：叶兰昌、罗元清、楼永辉、邢松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３０３８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８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３１５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３１５５５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经办人员：陈葆华、刘吉良

办公地址：深圳市滨河大道

５０２２

号联合广场

Ｂ

座

１１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０９９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０９６５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深圳市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鸣志

经办人员：黄琼、毛媛

办公地址：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嘉信茂购物中心写字楼

１

栋

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５６３１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５０３０

第二节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２，９６３，５５２ ５１．５２ ０

２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３，５３５，９８９ ５．２５ ０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２．５１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４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３，９４５，０８７ １．５３ ０

５

薄曦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７２，７３１ １．１９ ０

６

邵贞贞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４０，７５４ １．１８ ０

７

李伟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３０，８８２ １．０６ ０

８

吴萍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１１，２１１ １．０１ ０

９

陈健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４６，１０４ ０．９１ ０

１０

耿彦旻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０４，８００ ０．８２ ０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８，００３，５５２ ５１．５１５ ５５，０４０，０００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８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３，５３５，９８９ ３．７１ ０

４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９，１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 ９，１００，０００

６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８，７４０，０００ ２．３９ ８，７４０，０００

７

全国社保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１．７８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８

邵贞贞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３８，９２０ ０．９４ ０

９

孙纯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２８，２７７ ０．８０ ０

１０

耿彦旻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７８，９００ ０．７９ ０

二、本次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由

２５８

，

０６８

，

９５６

股增加至

３６４

，

９４８

，

９５６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情况如下：

类 别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１１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３１．０６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９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２６．１７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１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４．８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１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４．８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２５１

，

５８８

，

９５６ ９７．４９ ２５１

，

５８８

，

９５６ ６８．９４

合 计

２５８

，

０６８

，

９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４

，

９４８

，

９５６ １００．００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

将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财务风险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

１０

，

６８８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

６９０

，

２６２

，

７４８．００

元，总股本增加至

３６４

，

９４８

，

９５６

股。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基础经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前后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８８ ３．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９１８ ０．２０６４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化妆品及食品塑料包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将紧紧围

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募集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的产能扩张和技术改造，及购买生产必须的厂房及配套设

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显著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

要及股东根本利益。

（五）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控股股东通产集团的持股比例从

５１．５２％

变为

５１．５１５％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

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更多的投资

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股东并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

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六）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七）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向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商控实业租赁位于龙岗区坪地街道坪西社区深惠路旁的宗地

号为

Ｇ１０１０６－０１２６

厂房及配套设施中的第三、四和五号厂房，构成经常性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后，公司将购

买该厂房和配套设施，公司将消除和商控实业的关联租赁，明显减少经常性的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前后，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立

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０

号）；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９４

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２０１４

号）。以下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 发行人近三年（以下简称“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３８

，

８７２．７２ １１３

，

８４２．２２ ８０

，

３３５．２３

负债总额

６１

，

２３７．８２ ４２

，

７３０．５４ ２１

，

３２６．４１

净资产

７７

，

６３４．９１ ７１

，

１１１．６８ ５９

，

００８．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７４

，

２２４．９３ ６９

，

２７４．０６ ５８

，

９９９．０１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６４０．５６ ９２

，

９４５．０８ ７１

，

４０３．７５

营业利润

７

，

４０６．１９ １０

，

０１３．７３ ９

，

９２３．３８

利润总额

８

，

５３８．２５ １１

，

７２１．６６ １０

，

８２６．６４

净利润

７

，

６３３．９２ １０

，

５１８．２９ ９

，

６７１．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７

，

５３１．５６ １０

，

２７５．０６ ９

，

６７０．１２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５１７．３２ ５

，

８４６．２６ ８

，

０４７．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３６１．７２ －２０

，

９０４．３６ －１３

，

３６２．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１２０．４７ １０

，

７９５．７０ ２

，

７４８．６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

，

２８１．８０ －４

，

３７８．４２ －２

，

７５１．４６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２５ １．３７ １．８８

速动比率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４９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

）

５５．０４ ３９．４４ ２８．１６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

）

４４．１０ ３７．５３ ２６．５５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８８ ２．６８ ２．２９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４．０５ ４．６８ ５．７４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６．０２ ６．５６ ７．７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元

）

０．３７ ０．２３ ０．３１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２４ －０．１７ －０．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１０．５％ １６．０２ １７．４４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８．９９％ １３．４４ １５．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０．２９ ０．４０ ０．３７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３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０．２９ ０．４０ ０．３７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３４

（五）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０

，

３１６．４６ －２７４

，

２６４ ３４６

，

４５４

偶发性的所得税抵免

０．００ １

，

９５３

，

７３３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１２

，

１８７

，

６８１．４０ １４

，

３３９

，

３７４ ９

，

３１７

，

０３１

企业取得子公司投资成本小于

其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０．００ １

，

９２２

，

９３３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０４６ －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９９６

，

７７６．８６ －７８

，

８０３ －６３０

，

８９８

所得税影响数

１

，

６５４

，

７０１．２１ －２

，

４９５

，

９２９ －１

，

３７９

，

８３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

，

１６６．１２ １０

，

５３７ －

扣除所得税影响数后的非

经常性损益

９

，

６５７

，

７２０．７５ １６

，

５４７

，

６２５ ９

，

００２

，

７５５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资产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１

，

９３２．２２ ５１．８０ ５４

，

５４１．９９ ４７．９１ ３９

，

４９２．３７ ４９．１６

其中

：

应收账款

２７

，

１９６．９０ １９．５８ ２４

，

９３９．７３ ２１．９１ １４

，

７９２．２３ １８．４１

存货

１４

，

３９７．６７ １０．３７ １３

，

１７１．００ １１．５７ ８

，

２６６．７２ １０．２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６

，

９４０．５１ ４８．２０ ５９

，

３００．２３ ５２．０９ ４０

，

８４２．８６ ５０．８４

其中

：

固定资产

５７

，

３８７．７０ ４１．３２ ５１

，

８６９．９６ ４５．５６ ３８

，

４４４．６６ ４７．８６

无形资产

４

，

２９８．９７ ３．１０ ４

，

２８７．６４ ３．７７ １

，

５０６．４３ １．８８

资产总计

１３８

，

８７２．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３

，

８４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０

，

３３５．２３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发行人总资产不断增长，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分别为

８０

，

３３５．２３

万元、

１１３

，

８４２．２２

万元和

１３８

，

８７２．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４

，

６１２．６２

万元， 增幅

２２．２５％

；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３３

，

５０６．９９

万元， 增幅

４１．７１％

；

２０１２

年末总资产较

２０１１

年底增长

２５

，

０３０．５０

万元，增幅为

２１．９９％

。 发行人总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主要原因是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均有较大

增长。

发行人的流动资产主要由应收账款和存货构成。随着消费升级，化妆品需求不断增长，时尚消费品市

场快速发展，发行人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应收账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增长较大。

２０１０

年末发行人应

收账款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约

４

，

７００

万元，达到

１４

，

７９２．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末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达到

２４

，

９３９．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末应收账款金额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

２

，

２５７．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末发行人存货较

２００９

年末

增长约

２

，

９００

万元达到

８

，

２６６．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末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约

４

，

９００

万元，达到

１３

，

１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末

存货较

２０１１

年底增长

１

，

２２６．６７

万元。

发行人的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构成。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订单需求，提高产能，发行人加

大了生产线和技术改造的投入，固定资产不断增加。

２０１０

年末发行人固定资产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约

８

，

１００

万

元，达到

３８

，

４４４．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末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约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达到

５１

，

８６９．９６

万元。为了进一步扩充产

能，发行人正在苏州吴江建设新的生产基地（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１

年投入约

２

，

８００

万元购置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较

２０１０

年度有较大增长。

（二）负债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７

，

６３６．６３ ９４．１２ ３９

，

９０４．６３ ９３．３９ ２０

，

９７７．３１ ９８．３６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６０１．１９ ５．８８ ２

，

８２５．９２ ６．６１ ３４９．１０ １．６４

负债合计

６１

，

２３７．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２

，

７３０．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３２６．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末， 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为

２１

，

３２６．４１

万元、

４２

，

７３０．５５

万元和

６１

，

２３７．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中绝大部分为流动负债，发行人总负债逐年较快增长主要体现为流动负债的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分别为

９８．３６％

、

９３．３９％

和

９４．１２％

。

（三）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发行人近三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指标如下：

主要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４．０５ ４．６８ ５．７４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６．０２ ６．５６ ７．７６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状况良好，发行人客户主要为长期合作的国际知名化妆品公司，发行人与

主要客户多数采取“开票后

３０－９０

天结算”的付款方式。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分别为

５．７４

次

／

年、

４．６８

次

／

年和

４．０５

次

／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发行人延长了部分业

务增长较快的客户的账期。 该部分账期有所延长的客户商业信用良好，发行人均能按照账期回款。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７．７６

次

／

年、

６．５６

次

／

年和

６．０２

次

／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发行人存货周转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发行人会根据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适当增加采购备料

等因素使得期末原材料账面价值增加较大，同时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合并京信通，京信通的存货模具生产周期

较长，周转速度较慢。

（四）盈利能力

１

、营业收入及利润主要数据分析

单位：万元

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６４０．５６ ９２

，

９４５．０８ ７１

，

４０３．７５

营业成本

８３

，

０４６．７４ ７０

，

３４４．１６ ５３

，

０１８．１６

营业利润

７

，

４０６．１９ １０

，

０１３．７３ ９

，

９２３．３８

利润总额

８

，

５３８．２５ １１

，

７２１．６６ １０

，

８２６．６４

净利润

７

，

６３３．９２ １０

，

５１８．２９ ９

，

６７０．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５３１．５６ １０

，

２７５．０６ ９

，

６７０．１２

发行人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增长，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公司营业收入

２０１１

年同比增长

３０．１７％

，

２０１２

年同

比增长

１３．６６％

；营业成本分别增长

３２．６８％

、

１８．０６％

。 公司营业利润保持稳定。

２

、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单位：万元

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毛利

毛利率

（

％

）

毛利

毛利率

（

％

）

毛利 毛利率

（

％

）

软管

１１

，

５１１．１０ ２１．１１ １１

，

９８６．８６ ２４．１８ １１

，

１４８．３４ ２６．８７

吹瓶

３

，

４７９．００ ２０．９２ ３

，

１１８．７９ ２２．３５ ２

，

５７７．５２ ２３．２２

注塑

３

，

０１７．７６ ２１．０３ ３

，

１４１．６４ ２３．５１ ３

，

０１６．１２ ２４．５１

灌装

２

，

８０３．８３ １８．３１ ２

，

８０５．０９ ２３．４９ １

，

４４４．０８ ２３．５２

其他

１

，

７８２．１２ ３６．８８ １

，

５４８．５６ ３７．６２ １９９．５２ ５４．６４

综合

２２

，

５９３．８２ ２１．３９ ２２

，

６００．９３ ２４．３２ １８

，

３８５．５９ ２５．７５

发行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２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２５．７５％

、

２４．３２％

和

２１．３９％

，从趋势上来看，发行人毛利水

平近年来较为稳定。其中，

２０１１

年各产品的毛利水平均有小幅的减少，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导

致营业成本的上升，但受限于市场供求关系和发行人的议价能力，采购端的价格上涨并未完全传导至下

游销售端，使得发行人毛利率水平在

２０１１

年发生了小幅收窄。 为了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经营业绩的影

响，发行人通过优化供应链、加强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关系、提高产品档次、提升产品合格率、降低物耗等

措施化解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的毛利水平为

２１．３９％

，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水平下降约三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为人工成本增

加；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增长；部分新产品、新项目进展低于预期，成本费用与收入不匹配。

（五）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５１７．３２ ５

，

８４６．２６ ８

，

０４７．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３６１．７２ －２０

，

９０４．３６ －１３

，

３６２．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１２０．４７ １０

，

７９５．７０ ２

，

７４８．６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

，

２８１．８０ －４

，

３７８．４２ －２

，

７５１．４６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均为正值，经营活动现金流正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的净额同比减少了约

２７％

。 主要原因是：第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发行人付现金额的上升，其增长

幅度略高于销售的现金流收入；第二，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增长。

报告期内发行人为扩大生产规模，持续进行了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

２０１１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同

比增加

７４．４９％

， 主要是报告期内技改项目投资增加以及支付苏州土地款

２

，

８４４

万元、 广州丽盈工程款

１

，

６９２

万元所致。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２９２．７７％

，主要是由于银行贷款的增加。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１５

，

１２０．４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１

年度的

１０

，

７９５．７０

万元增加了

４０．０６％

，

主要是由于公司贷款金额的增加，从而应对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增加、新设募投项目的前期投入。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７２

，

０００

万元。

集资金净额（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１

广州丽盈技改项目

１５

，

８５９．００ １５

，

８５９．００

２

苏州通产丽星建设项目

２２

，

１１０．００ １８

，

７１６．００

３

购买厂房项目

２０

，

２０８．９０ ２０

，

２０８．９０

４

通产丽星技改项目

８

，

２４４．００ ８

，

２４４．００

５

技术中心升级项目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２

，

４２１．９０ ６９

，

０２７．９０

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

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的调整。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需要，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发行人自筹解决。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发行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先行以自筹资金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

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和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

有效；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已依法获得其内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已

履行完本次发行的全部法定批准、核准和许可程序；发行人为合法存续的上市公司，具备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主体资格；发行人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的必要授权，有权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相关事宜；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发行过程、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

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

二、保荐承销协议书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承销协议书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 自发行人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

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其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应的保荐责

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０

，

６８８

万股股份， 新增股份的相关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在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公司控股股东通产集团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他

认购对象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

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份文件的查阅

（一）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二）查阅地点：

１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２３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９００－８１０３

联系人：任红娟

２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１７

层

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４６７８４７

、

０２１－６１６８０３３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６６

联系人：刘朋飞、胡杰畏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４１９

联系人：郑凌云、张远航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７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９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８

号文核准，贵州久联民爆

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联发展”或“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总额为不超过

６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为

６

亿元。 根据《久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期债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６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０．２

亿元，最终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

购量为

９４９．４

万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５８％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

５．８

亿元，最终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量

为

４．３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７１．６７％

。其余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１６

，

０５０．６

万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２６．７５％

。

特此公告

发行人：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５９

号文核准，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１．９

亿元（含

１１．９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

告》，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６

亿元，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采

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

的方式发行。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０．１

亿元人民币。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

为

０．１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６７％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５．９

亿元人民币。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

为

５．９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８．３３％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5月2日

本次公告

(2013-075)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4

月

25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5

月

03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5.06879�

16.38557�

24.32761�

11.79630�

9.31882�

10.95619�

9.35814�

9.99149�

7.84425�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３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股权激励草案”）及其摘要，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告了上述事项。随后公司将股权

激励草案及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并就上述事项

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根据证监会的相关反馈意见，公司对股权激励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

了修订并报送证监会进行备案。

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公

司将按照相关程序尽快召开董事会对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进行审议并公告，并将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审

议并实施该股权激励计划。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证券简称：山航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２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股东正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为

防止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

票（股票简称“山航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开市起停牌。

经向控股股东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航集团”）询证，为公司长远可

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条件，使公司能为股东更好地提供回报，山航集团正与相

关各方积极商讨和筹划解决

Ｂ

股公司遗留问题重大事项的具体方案 （以下简称 “方

案”）。截至本公告之日，方案共识已得到企业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同意。股东方正在抓紧

制定具体方案，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基础上，加快履行

相关程序。

为防止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股票

简称“山航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公告后

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７

股票简称：天业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号公告），公司股票于当日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会同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及

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细化研究论证、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等工

作正在进行中。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